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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42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你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

中，非独立董事李太权、阎军对《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半导体产业并购

基金的议案》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为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论证。

2022 年 11 月 22 日，你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中，

非独立董事李太权、阎军对《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

案》《关于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兴业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

议案》《关于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工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

的议案》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为担保授信融资的资金用途不够明确；

对《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

为程治文先生较为年轻，阅历浅，不足以胜任公司董事职位。 

我部对前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问询有关人员的基础上核

实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《关于参与设立半导体产业基金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拟与建

信天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社会投资方共同合作设立名家汇建

信天然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并购基金”），基金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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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为不超过 8 亿元，其中，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匠智汇建设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名匠智汇”）拟作为并购基金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

务合伙人，出资比例不超过 0.125%；你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，出

资比例不超过 12.50%。你公司《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显示，截至

2022 年 9 月末，货币资金余额为 9,671.58 万元，短期借款和一年内

到期非流动负债合计约为 1.1 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核实董事李太权、阎军认为本次投资缺乏必要性和

可行性分析论证的具体原因；你公司就本次投资开展可行性分析论证

的情况，并结合并购基金拟投资标的或投资计划，拟投向半导体产业

链的具体所属环节等，与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是否相关、本次投资资

金来源以及对你公司流动性的影响等，说明本次投资目的和必要性，

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。 

（2）请结合各合伙人持有份额、有关合伙协议的具体条款等，说

明你公司是否通过子公司名匠智汇对并购基金实施控制、共同控制或

重大影响；你公司对并购基金投资的会计核算及收益计算方式，是否

将并购基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有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规定。请保荐机构、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有关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全资子公司拟为你公司向兴

业银行、工商银行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。请你公司核实董事李太权、

阎军对有关议案投反对票的具体原因，并结合本次授信融资资金的使

用计划、融资成本、你公司可选融资渠道等，说明有关融资申请的必

要性，是否为参与并购基金出资。 



3 

 

3.你公司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有关公告显示，你公司

董事会同意补选程治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，并在其当选

董事后接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。程治

文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程宗玉之子。请说明程治文专业背景

情况等，以及其是否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知识、技能和素质，

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；是否具备履行审计委员会工作职责的专业知识

和商业经验，其任职资格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请核实董事李太权、阎军投反对票理由的有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请结合上述 4 个议案的筹划、提案、审议和表决过程等，依照

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说明上述议案是否已充分履行内部决策

程序，有关表决结果是否有效；并说明董事会内部对于你公司其他经

营或财务决策是否存在重大矛盾或分歧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情况及可

能产生的影响，并予以必要风险提示。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5.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 月 6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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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9 日 


